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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广东实验中学自主招生简章 

 

按照《广州市教育局关于 2019 年广州市普通高中学校试行

自主招生的通知》（穗教招考〔2019〕1号）的要求，经批准我校

2019 年试行自主招生工作，简章如下： 

    一、招生计划、范围 

2019 年我校自主招生计划为 62 人，其中招收符合条件的随

迁子女不超过学校自主招生计划的 8%。我校面向全市进行自主招

生，适当向我校教育集团内初中学校倾斜。 

    二、报名条件与材料提交 

    1. 报名条件 

    （1）具有广州市户籍（含政策性照顾学生）的初中应届毕

业生，或符合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报考公办普通高中条件的初中应

届毕业生。 

    （2）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，初中阶段综合

表现优良，心理健康，阳光乐观。 

    （3）具有浓厚的学习兴趣，有扎实的文化基础、优秀的学

习潜力和突出的思维品质。 

（4）学科特长突出，在某一文化学科领域有突出的认知能

力、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，富有探究精神。 

（5）全面发展，有体艺爱好或特长，有参加社会实践活

动。 

    2. 提交材料 

    考生的综合表现评价、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佐证材料等报

名材料，须整合成一份 PDF 文档在中考服务平台上传提交。 

    三、综合能力考核办法 

    1. 材料评审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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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校成立自主招生材料审核工作小组，根据报名条件对考生

材料进行评审。每个考生的报名材料由 5 位评审人员独立给出评

审意见，再由评审工作小组综合评审意见，确定参加我校综合能

力考核的考生名单。 

优先考虑学业水平优秀、在某一文化学科领域有突出表现的

考生。在考生条件相近的情况下，优先考虑我校教育集团内各初

中的考生。 

    2. 综合能力考核办法 

我校成立自主招生综合能力考核工作小组，综合能力考核采

用个人单独面谈的形式。 

    我校选取师德高尚、业务精湛的教师担任评委，每组评委 3

人,各评委根据考生面谈表现独立打分。考核过程中评委不得携

带通讯工具。 

    考核当天，考生通过抽签确定考核组别及考核顺序。考核过

程中，考生个人信息将被屏蔽，待考生与已考生实施分流，考核

过程全程录像（录像保存半年）。 

我校综合能力考核具体分 3个环节进行，总分 100 分。 

环节 考核内容 时间 分值 

1 综合素质 不超过 5 分钟 25 分 

2 人文素养 不超过 5 分钟 35 分 

3 科学素养 不超过 5 分钟 40 分 

各环节计算 3位评委打分的平均分，3个环节的得分累加计

算即为考生的总分。以考生的总分从高到低排序，总分相同的情

况下，先后按综合素质、人文素养、科学素养单项得分的高低排

序，前 62 名进入预录取资格名单。 

    四、报考流程 

    1. 考生报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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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考生自愿报名，5月 16 日上午 8：00 至 5 月 19 日下午

17:00，考生登录广州市中考服务平台，按要求填写个人资料进

行报名。 

    2. 学校评审材料，确定考核名单 

    我校对报名考生进行资格审核，按不超过自主招生计划 5倍

的人数，确定参加我校综合能力考核的考生名单并在中考服务平

台录入。考核名单于 5 月 23-29 日在广州招考网和我校网站（招

生招聘栏目）公示 5 个工作日。 

    3. 考生填报志愿 

    进入我校考核名单的考生，中考志愿填报时，需在“独立招

生学校”填报我校，并参加我校组织的综合能力考核。 

    4.学校组织综合能力考核 

    我校于 6 月 24-26 日在学校网站公告综合能力考核时间和打

印准考证的安排，6 月 29-30 日组织综合能力考核,7 月 3日前将

最终考核成绩上传至广州市中考服务平台。 

    5. 学校进行预录取 

    在综合能力考核之后，我校按照选拔标准择优确定获得预录

取资格的考生名单，上传至广州市中考服务平台，于 7 月 4-10

日在广州招考网和学校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。 

获得我校自主招生预录取资格的考生，中考成绩须达到广州

市中考提前批高分优先投档线，方可被正式录取。 

以上时间如有调整，按广州市教育局最新文件执行。 

五、学校宿位安排情况 

我校为全部录取学生提供宿位。入学后，学生、家长提出住

宿申请，经我校相关部门审批后，即可办理入住手续。 

六、咨询及投诉处理机制 

1.考生诚信要求 

报考我校自主招生的考生及家长应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和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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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的原则如实填报相关材料。凡在报名、考核各环节中弄虚作假

者，一经查实，我校将向广州市教育局通报。在报名、考核阶段

发现的，取消考生考核资格；考核后发现的，取消考生录取资

格。 

2.咨询通道  

我校开设招生咨询电话，工作日上班时间安排专人接听电

话。自主招生简章在我校网站对外公布，考核名单、预录取名单

将在我校网站及时公示。 

招生咨询电话：18102513125，020-81506262 

我校官方网站：www.gdsyzx.edu.cn 

3.投诉处理机制 

若对我校自主招生工作有质疑或申诉，可拨打电话 020-

81505108 说明情况，并把相关材料发到我校纪委电子邮箱

（supervisor@gdsyzx.edu.cn），或把纸质材料邮寄到我校纪委

办公室（地址：广州市荔湾区省实路 1号广东实验中学纪委办公

室，邮编：510375)。我校纪委在收到相关申诉材料后，将开展

调查工作，并给予回复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实验中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25 日 


